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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实　 通达圆融∗

———从四个案例看吕叔湘先生的治学理路

袁 毓 林

提要　 本文通过吕叔湘先生四个汉语语法的研究案例，说明他在治学理路上具有既尊重事实

又通达圆融的特点：１）从吕先生对于语言、语法、词和语素等概念的解释，揭示他深入浅出、
举重若轻的著述特色；２）从吕先生对于词类划分的目的、标准的阐释及跟同行的辩难，揭示

他尊重事实、不拘教条的为学风格；３）从吕先生对于有关句式的语义特点、分类的理想标准

和主语的二重性的论述，展示他洞烛幽微、提炼精警的学术观察和概括能力；４）从吕先生对

于语法体系和若干语法难题的论述，反映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治学特色。 最后，说明汉语

语法研究创新的希望在于年轻学者。
关键词　 吕叔湘先生　 汉语语法　 研究案例　 治学理路　 著述特色　 为学风格

吕叔湘先生（１９０４—１９９８）是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总结吕先生对于汉语语法

学的伟大贡献，揭示吕先生语法学研究的治学理路，对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汉语语

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下面，我们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研究实践和教学经历，管中窥豹、以蠡测海，从四个具体

的案例来谈谈吕先生的治学理路。

１． 深入浅出、举重若轻

在语言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语法学是相对理性和严谨的学科，需要研究者有比较清晰的

逻辑思维和理论思辨能力。 而吕叔湘先生恰好具备这种条件，这一方面跟他个性的沉稳内敛、
细致缜密却又圆融通达、不拘陈规等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他的求学过程和职业经历有关。
吕叔湘先生出生于商贾人家，家境比较殷实；他于 １９１５ 年考入丹阳县高等小学，１９１８ 年考入

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从小接受了比较完善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１９２２ 年中学毕业后，吕先

生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广泛地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熏染。 １９２６ 年大学毕业后，他
先后在丹阳县立中学、安徽省第五中学、江苏省苏州中学等校任教。 在苏州中学授课期间，由
于教学的需要，他认真学习和翻译了叶斯柏森（Ｏｔｔｏ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１９３３ 年出版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叶氏英文法精义》，吕叔湘译注、陆殿扬校对，中正书局，１９３５ 年 ７ 月）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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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研究与发展基金（ＣＰＧ２０２５－００００８－ＦＡＨ）和启动研究基金（ＳＲＧ２０２２－
０００１１－ＦＡＨ）支持，承蒙施春宏、周韧、王恩旭、孙晓雪、孙傲博士和审稿专家的指正，谨致谢忱。

由于淞沪战乱等原因，吕叔湘先生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个译本。 目前有明确信息的译本有三种：１）
吴干译《哲氏英文文法》（文星书店，１９６３）；２）熊寅谷译《英语语法精义》（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３）商务印

书馆翻译组译《英语语法要略》（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 参看郭威（２０２２）。



于语法学知识及其教学和运用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 １９３６ 年，吕先生考取江苏省公费赴英国

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对于西方现代学术有了更多的体

会。 １９３８ 年，吕先生从英国返回中国，先后在云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

任副教授和教授，对于汉语语法有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和研究。 １９４２ 年《中国文法要略》的出

版，标志着吕先生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汉语语法学思想和语法学体系。
吕叔湘先生善于把抽象的语法学概念讲得通俗易懂，以至于今天读来仍然能够给人以深

刻的启示。 比如，在 １９５４ 年出版的《语法学习》中，他对于语法有如下的说明：
语法指用词造句的规则，它使语言具有一种有条理的可理解的性质。 一种语言有一种语言的语

法，跟别的语言的语法可能有一部分相同，但是一定有一部分不相同。 汉语的语法指汉语用词造句的

规则。 …………
语法是语言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大众的产物，不是任何个别的人规定的。 可是既已

形成，就有拘束力，我们使用这种语言，就得遵守它的语法。 同时，任何讲语法的书都不可能把一种语

法的细微末节全都说清楚，所以我们听人说话的时候，看书的时候，要随时留心，从语法书上学来的东

西才能得到印证和补充。 （第 １ 页）

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对于什么是语法和语法学，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诸流派有不同的

见解和定义。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吕先生上面这种深入浅出的定义仍然将在知识界和语言教

学领域流行。 吕先生上面的简要说明，不仅讲清楚了语法是什么（“用词造句的规则”），而且

还解释了语法的功能（“使语言具有一种有条理的可理解的性质”），甚至还给出了理解和掌握

语法规律的切实的办法：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处处留心，来印证和补充语法书上学来的知识。
俗话说知易行难，其实，如果遵照吕先生的指点就能够做到知行合一。

再比如，吕先生对于什么是字和词及语言的本质特征的说明：
上面说，词是语言的最小的运用单位；要知道词是什么，还得从语言的本质说起。 我们听人说话，

耳朵接触一连串声音，同时脑子里接受一些意义，可见语言是声音跟意义的结合。 词就是这种结合的

最小单位，例如“语言”；再分析下去就只有声音，没有意义，至少是没有明确的意义了，例如“语”和

“言”。 这个话你也许不信服，你会说“语”字和“言”字是有明确的意义的。 要知道这完全是靠汉字的

力量，说话的时候是只听见字音不看见字形的。 你单说 ｙ，人家只会想到天上掉下来的“雨”，你单说

ｉａｎ，人家只会想到厨房里的“盐”；谁会想到“语”和“言”呢？ 只有 ｙ 和 ｉａｎ 连起来说，人家才知道是“语
言”，才是一个正确的意义和声音的结合体，才能独立运用，才是一个词。 （《语法学习》，第 ２ 页）

现在，一般的语言学概论类教科书上都会讲到语言是音义结合体；但是，吕先生是从我们

听别人说话时“耳朵接触一连串声音，同时脑子里接受一些意义”，这样一种体验性极强的具

身认知的角度来说明的。 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读到这些内容以后，觉得十分神奇：原
来我们说的话居然是一连串声音中藏着一些意义，乍一听简直是出人意料，细一想却又的确合

乎道理，不由得你不信服。 由于觉得这种说法太奇妙和有趣，我忍不住把吕先生的这个说法讲

给要好的玩伴们听；没想到竟弄得他们也紧张和严肃起来，一个个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随便

这么聊天讲话，里面居然还藏着这么多道道儿。
特别让人震惊的是，现在一般的语言学教科书都认为语素（ｍｏｒｐｈｅｍｅ）是最小的音义结合

体。 但是，吕先生在这里却强调像 ｙ（语）和 ｉａｎ（言）这种语素是“没有明确的意义”的，至少意

义不像 ｙ（雨）和 ｉａｎ（盐）那种语素那样明确。 吕先生这一段从容不迫的议论，在不经意间就道

出了黏着语素（特别是不成词语素）与自由语素（肯定是成词语素）在表意明确性方面的差异：
前者除了虚词之外，其他的主要做构词成分，所以意义模糊；后者可以独立成词和单独成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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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义明确。② 最后的结论自然是：词是语言的最小的运用单位，是最小的意义明确的音义结

合体。 我猜想，不管你讲过多少遍《语言学概论》或《现代汉语》，也不管你编过多少部《语言学

概论》或《现代汉语》；只要你不是刻意抱住成见不放，就会被吕先生上面对于什么是词的举重

若轻式的说明和举例所震撼！
当然，吕叔湘先生通常不会只偏执于认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尽可能全面圆通地考虑因

人而异的各种情况。 比如，《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在讨论语素的大小与异同时说：
辨认语素跟读没读过古书有关系。 读过点古书的人在大小问题上倾向于小，在异同问题上倾向于

同。 大小问题如经济
··

，一般人觉得它跟逻辑
··

一样，不能分析，读过古书的人就说这是‘经世济民’的意

思，经
·

和济
·

可以分开讲，是两个语素。 异同问题如书信的信
·

和信用、信任的信
·

，一般人觉得联不上，念过

古书的人知道可以通过信使的信
·

（古时候可以单用）把前面说的两种意思联起来，认为信
·

只是一个语

素。 （第 １３－１４ 页）

这种通达圆融地看待语言现象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澄清不必要的分歧，并且减少无谓的争

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吕叔湘先生历来强调和提倡写作时措辞要严谨，表达要简练。 当时，
先后担任《新观察》杂志主编和《文艺报》副主编的著名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冯牧先生，写了一

篇广受好评的散文《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吕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写的不坏”，“基本上是成功

的”，但缺点是有的地方词语使用不大讲究，特别是“水分太多”，不够简练。 冯牧的文章约

３７００ 字，吕先生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竟达 ９０ 余处，经他评点删改后不到两千字。③ 对散文的

写作尚且如此要求，对于学术写作来说，更应该严谨精炼了。

２． 尊重事实、不拘教条

汉语词类划分历来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是汉语语言学（尤其是汉语语法学）的重头

戏。 谁要是不在汉语词类划分上发表一点意见，就好像不是语法学家似的。 关于词类问题，吕
叔湘先生在《语法学习》里说（引文例词有删略）：

为了研究语法的便利，我们要把词分成多少类。 西洋语言里的词往往有语形变化，可以拿来做划

分词类的标准（例如英语的名词有复数变形，ａ ｂｏｏｋ， ｂｏｏｋｓ；动词有时间变形，ｗｏｒｋ，ｗｏｒｋｅｄ；形容词有

比较变形，ｈｉｇｈ，ｈｉｇｈｅｒ，ｈｉｇｈｅｓｔ）。 中国话里的词没有语形变化，划分词类主要地凭词的意义和词和词之

间的关系。 一种比较简单的分类是这样的：
名词———专名（中国），人物（同志），无形（经济）；副名词———（个、斤、次）；
动词———有形的活动（来、说），心理的活动（想、恨），非活动的行为（死、有）；副动词（把、向）；
形容词———（大、慢、正确、一般）；数词———（一、十、万、半）；
代词———（我、谁、什么、怎么、这、哪）；
副词———（先、又、不、太、究竟）；
连接词———（和、但是、因为、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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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朱德熙（１９８２：９－１２），能够单独成句的语素（如“好、看、书、葡萄”）是自由语素，它们都是成词

语素；不能单独成句的语素是黏着语素，包括只能做构词成分的不成词语素（如“日、民、历、失”），和能够成词

的虚词（如“也、很、最、吗”）。
吕先生的评点文章《评讲〈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刊登在 １９６３ 年《语文学习讲座》第 １３ 辑，后来收入

《语文学习讲座丛书·文章评讲》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和《吕叔湘论语文教育》 （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 参看洪子诚《吕叔湘给冯牧改文章，３７００ 字修改 ９０ 余处》，《远读》，２０２４－０５－０１，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ｌｙ－Ｒ＿ＸＬＹＡＳＩＯｊｐｃ０Ｇ１ｐＧｖＡ。



语气词———（吗、呢、啊、罢了）；
象声词———（啊、哟、唉、嗯、呸、砰、哗啦）。 （第 ４－６ 页）

其中，“为了研究语法的便利，我们要把词分成多少类”这种说法，受到周祖谟先生批评：
“词类是语言自身表现出来的类别，不是你想这样分，他想那样分的一件事儿。 ……我们应当

从语言的结构本身来区分词类。”（《汉语的词类问题》，第 ３９ 页）。 对此，吕先生的回应是：
这句话，用来鞭策研究语法的人努力钻研，早点求得共同的认识，给汉语建立一个合适的词类体

系，用意是很好的。 但是词的语法特点是多方面的，如果这些特点不能协调一致（汉语的情形多多少

少是这样），分类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取舍；有人着重这一点，有人着重那一点，分类的结果就不会完

全相同。 这种情况只有跟着研究的深入才能逐渐改变。 片面强调统一，徒然助长某些人的自以为是的

作风。 如果人人自以为他的分类是“不二法门”，别人的意见都不值得考虑，毫无商量学问的意思，变
论争为谩骂，那是对于词类问题的解决不会有什么益处的。 （《汉语的词类问题》，第 １３５ 页）

因为吕先生担心，片面强调“词类客观存在”，可能带来这种错误的推论：“既然词类是客

观存在的东西，那就只能有一种分类法，只能是天造地设的八大类④，等等”；乃至于自以为是，
唯我独尊，以为真理只有一种，并且这唯一的真理又偏偏握在我手里，其他人的观点都是谬误。

在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中，他们也说“区分词类，是为的讲语

法的方便”（第一讲，第 １０ 页），受到了文炼、胡附两位先生的批评：
吕朱两位认为汉语语法只有造句法这一部分，在说明句子结构的时候，给结构中的成分的建筑材

料以一定的名称，讲起来比较方便。
我们认为词类是我们语言中客观存在的东西。 区分词类，是为了把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分门别类

地找出来。 （《汉语的词类问题》，第 ６４ 页）
词类，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类，是语言自身表现出来的类。 语言自身怎样表现出“类”来呢？ 就是

从形态上表现出来。 所谓某一类词的形态上的特征，也就是从形态上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点。
（《汉语的词类问题》，第 ７８ 页）

对此，吕叔湘先生的回应是：
说区分词类是为了讲语法，我想这句话并没有说错。 文、胡两位“认为词类是我们语言中客观存

在的东西”。 这句话要看是怎么个讲法。 要是说“词类”这种分别
··

是客观存在的，那我完全同意。 但是

还是不能离开分类的目的来谈词类的分别，因为一切分类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 为了不同的目的，咱
们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为了编词典，咱们按字母次序分类；为了编“义典”，咱们把意义关联的词汇集在

一起，如英语的 Ｒｏｇｅｔ'ｓ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为了做诗，咱们编韵书，如《中华新韵》；为了讲修辞学，咱们分别旧

词、新词、俚语、方言、同行语、书卷语、外来语；为了讲语句组织，咱们分别“词类”。 要讲客观存在，这
种种类别都是客观存在的。 可见不能离开分类的目的来谈客观存在。 如果我对于文、胡两位这句话的

理解不错的话，它的意思应该是“为了讲语法而进行词的分类要根据词在语言中所表现的语法特点，
这些特点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比原来的说法明确些。 （《汉语的词类问题》，第 １３４ 页）

可见，在吕叔湘先生的心目中，为了研究语法或者讲授语法，就要根据词的语法特点来对

词语进行分类。 词类的划分要便于我们研究语法或者讲授语法。 那么，这样一来，会不会主观

武断地怎么方便就怎么分类，违背词在语言结构中表现出来的自身的特点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只有真正反映词在语言组织中所表现的语法特点的分类，才能使研究语法或者讲授语法

得以方便地进行。 比如，在上面的词类划分体系中，为了简单和方便，吕先生把数词作为形容

词的附类；但是，他还是要对这两类词在语法特点上的差别作出说明：

·８２５· 中　 国　 语　 文　
④ 参看朱德熙（１９８５：１７）的讨论。



数词的性质跟形容词相近，但是用法有好些不同（例如不能做谓语，不能加“的”），现在放在形容

词底下另成一小类。 （《语法学习》，第 ７ 页）

吕先生说：“划分词类必须简单明了。”（《语法学习》第 ７ 页）我们认为，词类作为一种认识

和描述语言结构的概念系统，即语法范畴，应该追求简单明确和方便好用等实用的目标；而不

必斤斤于“客观存在”等形而上学的教条。 如果过分强调“词类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类，是语

言自身表现出来的类”就滑入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的泥潭。 一种语法理论说有词类或使用词

类这种抽象实体或类的概念，只是在本体论上许诺（ｐｒｏｍｉｓｅ）有这样一种范畴的存在，而不等

于是肯定真的有这样一种抽象客体的存在。 吕叔湘等先生强调划分词类是为了讲语法的方

便，符合科学哲学上的实用主义标准，即概念系统或科学理论以简单、优雅和方便好用为目标。
正如 Ｑｕｉｎｅ（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７：７３）所说的：

要问一个概念系统作为实在的镜子的绝对正确性，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变化

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用的标准，而不是与实在相符合的实在论标准。 概念是语言，概念和语言的目的

在于达到有效的交际和预测。 这是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最高任务，正是在同这一任务的关系中才能对

概念系统最终地作出评价。

正是在这一方面，吕先生能够从事实出发，关注语法知识的通俗易懂，不斤斤拘泥于教条

和术语。 我们认为，说“区分词类只是为了讲语法的便利”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只有合适的词

类系统才能使语法描写和说明得以方便地进行。 比如，黎锦熙先生提出过“依句辨品”学

说。⑤ 他主张：单个儿的动词和形容词做主语和宾语时，要转成名词（原文为“干脆说，就是名

词”）；如果前后带着状语、宾语、补语等等，那么，整个词组是名词性的，其中的动词和形容词

的语法性质不变，仍是动词和形容词。 显然，这种词类观念及其词类系统，对于说明语法就很

不方便。⑥ 朱德熙（１９８５：２４）也批评“依句辨品”说：“这样绕来绕去，不但理论上缺乏根据，对
于学习的人［来］说，也是不好理解，难于掌握的。”另外，吕朱两位说词类“不是汉语语法的重

要部分”也有道理，因为从一个词的词类归属（词性）到它的具体用法或语法功能（分布），中间

有许多需要说明的地方。 比如，光知道一个词（如“诟病”）是动词，无法断定它能不能带宾语、
能不能受“很”修饰、能不能重叠、能不能做补语、能不能……这一切，还需要一个小类一个小

类甚至一个词一个词个案式地调查和描写。
另外，对于汉语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做主宾语等现象所引发的所谓的“词类活用”或“词类

转变”现象，历来争议极大、意见纷纭。 吕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明确地说：
主要的原则是：凡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转变；凡是在相同的条

件下，同类的词不是都能这样用，而是决定于习惯的，是词类转变。 语义变化可以作为参考，不作为判

断的标准。 （第 ３９ 页）

吕先生的这个话既通俗易懂又含义精深。 因为，这主要是从词的用法及词在类别内部的

一致性的角度来谈的；所以，条件清晰可辨、标准简单明了，操作起来自然方便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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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说法是：“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他在句中的位置、职
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他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格的

分业。”（黎锦熙，１９２４ ／ １９５１：６）。
对于这种词类观念的批评，参看吕叔湘（１９５５：１５９－１６７）、朱德熙等（１９６１ ／ １９８０）和朱德熙（１９８５：

２３－２４）。



３． 洞烛幽微、提炼精警

有过一定的汉语语法研究经历的人可能都有体会：汉语虚词的功能和有关构式的意义不

太容易概括。 比如，“连
·

丈夫身上一针一线也照顾不来，别说
··

料理家务了。” （吕叔湘，１９４２：
４４１），其中“连、别说”的功能是什么？ 整个“连 ＮＰ＋都 ／也 ＶＰ，别说 ＮＰ′ ／ ＶＰ′了”之类构式的意

义是什么？ 其结论往往言人人殊，谁也说服不了谁。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曾经运用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１９７５）的语用尺度（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ｃａｌｅ）理论来解

释：“连”引进某种关于可能性的语用标尺上的最低点（ ｌｏ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也就是说，ＮＰ 的所指对

于 ＶＰ 所指谓的情况来说，是最不可能的（可能性最低）。 比如，在“就连
·

咱们的皇上也怕洋

人！”（老舍《正红旗下》）中，天下至尊的皇上怕洋人的可能性最小，至少比平头百姓要小得多；
但是，句子陈述的偏偏是皇上怕洋人。 由于这可能、不可能是相对于人们的预期（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说话人或听话人甚至一般公众的信念或社会常规等）而言的，因而这种句子表达的是一种反

预期（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的信息，即断言一种跟一般的预期相悖的情况。 进一步看，在“连”
字句 Ｓ１：“连 ＮＰ＋都 ／也 ＶＰ”中，由于“连”引进的 ＮＰ 表示某个语用尺度上的最低点，因而比

ＮＰ 的所指量级高的事物当然都具有 ＶＰ 所表示的性质。 这样，从表达经济性的角度考虑，比
ＮＰ 的所指量级高的事物都是不必表达出来的；因为，它们也具有 ＶＰ 所表示的性质这种意义，
已经由“连”字句隐含了。 但是，实际的话语中有时偏偏要用“甭说、不用说、别说、不要说”引
导表示非最低点的成分（记作 ＮＰ′ ／ ＶＰ′），从而构成 Ｓ２：“……甭说 ＮＰ′ ／ ＶＰ′，连 ＮＰ＋都 ／也 ＶＰ”
或者 Ｓ３：“连 ＮＰ＋都 ／也 ＶＰ，甭说 ＮＰ′ ／ ＶＰ′了”。 例如：⑦

（１） 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可是这宰相的肚子呀，甭说
··

撑船，连
·

扎个猛子也不行。 （相声 １２７，崔 ８４．４０）
（２） 这件事连

·
他自己的爱人都没告诉，甭说

··
你了。 （崔 ８４．４０）

（３） 连
·

李县长那样的好人都要受罪，那咱们就更别提
···

了。 （《作家》１９９３ 年电子版）

这些例句都是利用“连”字句表达极端情况（由 ＮＰ－ＶＰ 表示）的功能，来消解比这种极端

情况程度浅的其他情况（由 ＮＰ′ ／ ＶＰ′表示）的反预期性。
上述这种分析和说明（用“连”字句 Ｓ１的反预期意义，来概括“别说”句 Ｓ２－３的解－反预期意

义），有其清晰明确的一面，但是也有概括不足、不便用于母语和二语教学的一面。 现在，我们

来看一下吕叔湘先生是怎么说的。 吕叔湘（１９４２ ／ １９９０：４４１）把这种表达方式的特点总结为

“用深证浅”，并说“可以称为逼进句”。 话虽说得朴素简约，但确实是抓住了这种句式的语义

命脉。 逼进也是一种递进，所以例（３）中用了“更”来做标记。 同时，这种递进是程度由深到浅

的反方向递进；是用一个极端的反预期的事情来衬托一个不太极端的事情，从而达到表示不足

为奇、不在话下等“解反预期”的效果。 这种效果也可以用假设性让步复句来表达。 例如：⑧
（４） 比方瓶子，哪怕

··
一个墨水瓶她也

·
舍不得丢出去，酒瓶、油瓶，酱菜瓶和罐头瓶，就更不在话下

······
，全都收

集到她的床下和床后……（韩 １６５）

显然，“逼进”和“用深证浅”等概念还可以通俗易懂地说明下列句式的意义：
（５） 他们连

·
朝廷老子的话都不肯听，岂

·
肯听巡抚的话！ （崔 ８４．４２）

（６） 连
·

当朝宰相见着庄主爷，也得远接近送，何况
··

他一个七品县令呢？ （崔 ８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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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崔 ８４”指转引自崔永华（１９８４），后面的数字表示页码。
“韩”指韩少功《爸爸爸》，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后面的数字表示页码。



（７） 他连
·

个班长都不是，还
·

连长呢
·

。 （崔 ８４．４２）
（８） 连

·
他都不让去，你还

·
想去呢

·
。 （崔 ８４．４２）

甚至还可以用来解释英语、日语中类似的逼进句。 例如：⑨
（９） Ｊｏｈｎ ｄｉｄｎ'ｔ ｅｖｅｎ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ｓ， 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 ｗ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约翰甚至连决赛都没进，更甭提得冠亚军了。）
（１０） ａ． ブリとハマチの区别どころか，どんな魚も区别がっかない。

（别说区别鰤和哈马奇了，连什么鱼都区分不出来了。）
ｂ． 大人でさえ知らないのだから，まして子供ならなおさらである。

（连大人都不知道，更何况孩子呢。）

看来，利用反预期表达来衬托解反预期这种“用深证浅”的“逼进句”，在不同的语言中还

是比较普遍的现象。�I0
像“用深证浅”的“逼进句”之类精警的提炼和形象的概括，恰恰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看家本

领，也是衡量一个学者学术眼光和治学功力的试金石。 比如，杜甫对于庾信、鲍照和李白的诗

学风格的概括：
（１１）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杜甫《春日忆李白》）

再比如，林庚先生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他以自己诗歌创作的切身经验来体会和观照唐诗，
提炼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八个字来概括唐诗的风采和神韵，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 事实

上，对于诗词中关键词语的理解与阐释，往往能够反映不同学者的治学功夫和学术造诣。 比如：
（１２）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宋祁《玉楼春》）

对于其中的“闹”字，钱钟书（１９６２ ／ ２００２）介绍，历代有褒贬不同的评价与演绎。 钱先生

说：“方中通说‘闹’字‘形容其杏之红’，还不够确切；应当说：‘形容其花之盛（繁）’。 ‘闹’字
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 ……用心理

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通感’（ｓｙ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或‘感觉挪移’的例子。”（钱钟书，１９６２ ／
２００２：６２－６４ 页）显然，“形容杏花之盛繁”更能揭示上述诗句的诗学意蕴和审美趣味。

对于我们今天的汉语语法研究来说，一方面固然要不断地引进现代语言学先进的句法语

义分析概念和技术，另一方面也要吸收和采纳中国传统学术那种简洁明了的学术概括和精警

透辟的结论提炼功夫。 在这方面，吕叔湘先生有许多成功的先例，除了上面所举的例子之外，
还有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对于词类划分标准的精彩说明：

理想的标准应该是对内有普遍性，对外有排他性（不开放性），也就是说，用这个标准划定的一类

词确实是‘应有尽有，应无尽无’，否则就有‘失入’或者‘失出’的毛病。 （……标准要选得好，恰好抓

住本质性的特点。 太宽了，划出来的类的内部就难免混杂；太窄了，有些基本上特点相同的词被排除在

外。）找不着这种理想的标准，就不得不采用多重标准，而多重标准的结果总是参差的，就有协调的问

题。 （第 ２８－２９ 页）

现在，“对内有普遍性，对外有排他性”和“应有尽有、应无尽无”这种精警的表达，已经成

为汉语语法学界关于分类标准的常用习语。 再比如，《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对于汉语主语和

宾语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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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９）转引自沈家煊（２００１：４９２）注 ２，中文翻译有所改动；例（１０）引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光村图书出

版株式会社（２００８：１５８），对句子和译文都作了改动。
以上关于“连”字句及相关构式的讨论，参看袁毓林（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主语和宾语不是互相对待的两种成分。 主语是对谓语而言，宾语是对动词而言。 主语是就句子格

局说，宾语是就事物和动作的关系说。 主语和宾语的位置不在一个平面上，也可以说是不在一根轴上，
自然不能成为对立的东西。 主语和宾语既然不相对立，也就不相排斥。 一个名词可以在入句之前做动

词的宾语，入句之后成为句子的主语，可是它和动词之间原有的语义关系并不因此而消失。 不但是宾

语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主语也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 在一定程度

上，宾语和主语可以互相转化。 ‘写完了一封信’⇌‘一封信写完了’之类的例子不用说，……似乎不妨

说，主语只是动词的几个宾语之中提出来放在主题位置上的一个。 ……可以说，凡是动词谓语句里的

主语都具有这样的二重性。 （第 ６２－６３ 页）

正是吕先生这种精警的表达，使得“主语的二重性”观念在汉语语法学界深入人心。

４．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吕叔湘先生毕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对于汉语语法体系的建设有着全局性的考虑，集
中体现在他 １９７９ 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 该书主要“说明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

问题何以成为问题，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希望“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说明，能把研究工作向

前推进一步”（第 ５ 页）。 并且，该书还为推进汉语语法研究指明了方向：
有问题就得求解决。 解决的途径首先在于对实际用例多做调查。 ……个别词语、个别格式的研究

和语法体系的研究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 这两方面的工作，说得简单点，一个是摆事实为主，一个

是讲道理为主。 事实摆得不够，道理也就难于说清。 弄清楚各别词语、各种格式的用法，才能对语法分

析提供可靠的依据。 反过来说，没有比较好的语法分析，用法的说明就难于概括；同时，语法分析的探

讨也常常给用法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有了这两方面的配合，语法研究才能顺利地前进。 （第 ６ 页）
一方面要广泛地调查实际用例，一方面也要不断地把问题拿出来理一理，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

可能或者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更深入一层去考察，看看一个问题的探讨是不是牵动另一个问

题。 这样可以开拓思路，有利于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 ６ 页）

这些话，实际上是在教导我们怎样既要从大处着眼、又要从小处着手，通过摆事实和讲道

理来推动汉语语法研究向更加深入细致的方向前进。 其中，一个显著的成果是吕先生主编的

《现代汉语八百词》，通过对常用的 ８００ 多个词的具体用法的研究，推动了汉语语法描写走向

深入和细致。 另外，在 １９８２ 年的《理想的语法体系的几个条件》中，吕先生指出：�I1
记得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理想的体系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协调，二是周到，三是简单。 什么叫

做协调？ 就是内部要一致，不自相矛盾。 ……在汉语语法里头，复合词和短语怎么划界，单句和复句怎

么划界，动词在什么情况下算是已经变成名词，这些问题都极容易使人前后矛盾，顾住这一头顾不了那

一头。 第二个条件是周到。 什么叫周到？ 就是详尽的意思，全面的意思。 当然，从某个意义上说，语法

事实是无穷无尽的，怎么才算是全面就很难说了。 可是如果有相当重要的情况，咱们不去理会，那就不

能说是全面，或是周到。 比如咱们分析句子，只顾对这样的句子———“你前天来过今天又来了”，是单

句还是复句争论不休，对于另外许多“不守规矩”的句子该怎么分析，却躲得远远的。 例如，“放你的假

也就是这一天”这一句该怎么分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一句该怎么分析？ “巴扎是维语，汉语是

集市的意思”该怎么分析？ “对于工作他是越多越好，越难越好”这一句该怎么分析？ 我们对这些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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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这里的“一个语言学家”，可能指陈望道先生。 因为吕叔湘（１９５５：１３７）曾经说明：陈望道先生曾经说

过：“凡可以算是一个体系，或说可以算是好的体系的，照理，应该具有妥贴、简洁、完备这三个条件。”（《中国

文法革新讨论集》，上海，１９４０ 年 ３２ 页）。 除了“协调、简单、周到”之外，吕叔湘（１９８３）还增加了一个条件“贴
切”；指语法体系要符合语言的实际，不要跟语言的实际有距离。



不去理会，好像没有这回事，这就谈不上周到了。 在汉语语法的范围内，未开垦的处女地恐怕还有不

少。 也许是我见闻不广吧，但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平常不大理会。 第三个条件是简单。 意思是

如果同一个事实，几种解释都说得通，那么，哪一种解释最简单就采用哪一种。 ……

袁毓林（２０２５）把上述议论称为汉语语法学的“吕叔湘难题”。 并且，用我们主张的汉语意

合语法的研究思路，分析了吕叔湘先生指出的前三个“不守规矩”的句子。 为了方便，我们把

例子和分析重新抄在下面：
（１３） ［我］放你的假也就是这一天。
（１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新华社，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 巴扎是维语，汉语是集市的意思。

在例（１３）中，难点是怎么分析主语（话题） “放你的假”的构造和语义。 我们可以援引袁

毓林（２０２５） § １．４．１ 对含有离合词“帮忙、吃亏”的例（１－２）的分析程式，首先确定“放假”不能

直接带宾语，所以是不及物动词；并且，离合词“放假”有两种意义：１）自动的“某人在规定的时

间里停止工作或学习”（跟“休假、休息”相近），其词汇概念意义中蕴涵了施动角色“某人”；２）
使动的“别人准许某人在规定的时间里停止工作或学习”（跟“准假”相近，跟“请假”相对），其
词汇概念意义中蕴涵了使动角色“别人”和受动角色“某人”。 通过词汇语义和参与者角色匹

配，可以发现例（１３）中的“放假”实现的是第 ２ 个义项，“你”实现的是受动角色；于是，“［我］
放你的假”大致等于“［我］给 ／让你放假”。 在例（１４）中，难点是怎么分析谓语“一声炮响”的
构造和语义。 我们可以援引袁毓林（２０２５） § ４．２．５ 对（１－８）的句式套用与动词代入的分析程

式，首先确定“一声炮响”是概念转喻，是用分析性的短语形式，来代替综合性的“爆发”等动词

形式；其语用动机是表达的精细化，或者修辞上的具体、生动、形象等效果。 至于“一声炮响”
这个短语本身，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一声|炮‖响＝一阵|枪‖声），还是谓词性的主谓结构

（一声‖炮|响＝一声‖哨|响 ／起），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例（１５）中，难点是怎么分析

第二个小句中“汉语”的句法地位与语义表达。 我们可以援引袁毓林（２０２５） § １．２．２ 对（２）的
话题结构的分析程式（８），再加上袁毓林（２０２５） § ２．４．１ 中关于名词代表动词短语做话题的分

析程式，把这里的（１５）分析为下面的（１６）：
（１６） “巴扎”是维语［词汇］，［如果］ ［用］汉语［来解释］ ［的话］是集市的意思。

其中，“［如果］ ［用］汉语［来解释］ ［的话］，［那么］ ［“巴扎”］是集市的意思”，是汉语

话语传统上典型的话题结构（条件小句做话题，结果小句做说明）。 口语中拖泥带水的话题结

构，一经书面记录的蒸馏，就有可能变得面目全非；但是，表示关键意义的线索尚存。 例如：
（１７） ａ． 你要是调查是外八旗的吧，得上这营房里头去找找老人儿。 他给你说得吧，他比较清楚。 （口语

记录，１３０２，第 ８ 段）
→ ｂ． 外八旗吧，得上这营房里头去找找老人儿。

（１８） ａ． 要是结婚的话，现在来说呀，这个还是跟汉族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没有大的区别，啊，在仪式上

啊，没有什么大区别。 （口语记录，１４０４，第 １ 段）
→ ｂ． 结婚，还是跟汉族没有什么区别。

可见，汉语中许多抄近路或修辞性的特殊表达，是可以用意合语法的词库－构式互动、概
念驱动－句法制导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精细的分析的。 也就是说，汉语意合语法理论应该是

能够解决“吕叔湘难题”的！ 反过来说，这些“吕叔湘难题”成了检验一种语法理论是否适合汉

语、是否对汉语语法有效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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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寄希望于未来

上文申述了吕叔湘先生治学理路上“圆融通达”的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上会

和稀泥和偏于保守。 虽然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他是讲问题，目的在“活泼思想，减少执

着”（第 ５ 页）；但是，在《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中，他又不藏锋芒地直言：
要大破特破。 ……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等暂时抛弃。 可能以后还要捡起

来，但这一抛一捡之间就有了变化，赋与这些名词术语的意义和价值就有所不同，对于原来不敢触动的

一些条条框框就敢于动它一动了。 （第 ４０２ 页）
这也就是说，要对于既有的语法单位（词）、语法范畴（词类）、语法结构（关系）的合理性、

必要性等元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与颠覆。 这种近于石破天惊的倡议，实在是振聋发聩。 初听起

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细想起来又觉得不无道理。 其实，一切的语法理论概念都是人类为了认

识、描写或者教学的方便，而在实践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并无本体论上存在的必然性。 当前的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语言大模型完全绕开语言学理论知识，单凭从海量语料中学习

来调整神经网络的连接权重，最终达到了接近人类水平的语言理解与生成的表现。�I2
可见，吕先生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并且能够通俗地表达为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

“破立思想”。 这跟朱德熙先生提倡摆脱印欧语眼光束缚的创新精神实际上是一致的。�I3 值

得注意的是，吕叔湘先生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 日在为《朱德熙文集》所写的跋语中指出：
中国人知道关于语言文字有一种学问，超出中国传统的音韵、训诂之外，是从《马氏文通》的出版

开始的。 这以后，中国的语文出版物里边就有了“语法”这一种类（早期出版的多称为“文法”），到现

在已经附庸蔚为大国，并且产生了许多流派。 可是在如何研究语法这个问题上谈论的还不多。 朱先生

的贡献，除某些具体的语法问题的研究外，就在于谈论语法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在他晚年，这是他讲课

的主要内容，许多青年学者从他这里得到教益。
可惜的是朱先生太早离开了我们，没能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挥。 只能希望朱先生的学生以及私淑

弟子里边多产生几个“接棒”的人了。 （第 ５ 卷，第 ２１５ 页）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吕叔湘先生不仅强调汉语语法研究要摆事实，把语法体系的研究建立

在对个别词语和个别格式的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之上；而且提倡汉语语法研究要讲究方法，要善

于讲道理。 我曾经私底下或在课堂上，通过对比汉英语法研究的历程，把吕叔湘先生比作叶斯

柏森（Ｏｔｔｏ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１８６０—１９４３），认为他是汉语语法学从传统语法走向结构描写语法的承上

启下的关键性学者；相应的，我把朱德熙先生（１９２０—１９９２）比作哈里斯（ Ｚｅｌｌｉｇ Ｓ． Ｈａｒｒｉｓ，
１９０９—１９９２）和霍凯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Ｈｏｃｋｅｔｔ，１９１６—２０００）�I4，认为他是全面开拓汉语描写语法

学和结构语法学的学者；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为吕先生所称道的谈论语法研究的方法，并且身

体力行，全面尝试汉语语法结构的分布描写方法。�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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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I3
�I4

�I5

参看白硕（２０２５）《深挖第一性原理，打造“小而美”的低资源语言模型》，今日语言学，２０２５－０２－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ｔＸｔＯＸｃＥ８６ｍｅ６Ｍ８ＣｐＹｘｈＫｂＡ。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我注意吕叔湘先生的这一段论述及其“破立思想”，并向我指出了上面这一点。
他们的主要论文，请参看 Ｊｏｏｓ（１９５７）。 关于叶斯柏森对吕叔湘先生的影响，请参看吕叔湘（１９４２ ／

１９９９）中 １９５６ 年修订本序以及 １９８２ 年重印题记，详见郭威（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主要体现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１９８０）和《语法丛稿》（１９９０）两个论文集和《语法讲义》（１９８２）一

部著作中。 至于赵元任先生（１８９２—１９８２）既是汉语结构主义描写语法学的开创者，类似于布隆菲尔德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７—１９４９）；又是汉语描写语法学的集大成者，在这一点上也类似于叶斯柏森。



吕先生殷切地希望朱德熙先生的学生和私淑弟子中，有人能够把朱先生的语法研究的方

法论发扬光大。 我忝为朱先生的入室弟子，一方面深感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又觉得力不从心。
虽然我把朱先生开创的以讲方法为主的《语法分析》课程�I6，在北京大学和澳门大学给研究生

讲了十几轮，但是很难说自己真正理解和掌握了这些方法，更遑论有所发明和创新了；毕竟，研
究方法的创新是需要广阔的教育背景和深厚的学术积累的。 追溯起来，吕先生和朱先生早年

都接受过良好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对于中西古今的学术都有相当扎实的训练。 而我们这

些 ６０ 后学者，大多数人在中小学阶段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学术基础和科学素养都有很大的欠

缺，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童子功”没有练好，有先天缺陷。 好在我们的学生，一大批 ７０ 后学者，
尤其是 ８０ 后学者，基础教育扎实，思维方式灵活，学术兴趣广泛，专业知识丰富，他们一定能够

在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创新方面有所建树，把吕先生和朱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创

立的汉语语法研究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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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　 １９８２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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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6 这门课程的基本教材是朱德熙先生的《语法分析讲稿》和五篇论文，另外加上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

法分析问题》和赵元任先生的《汉语口语语法》。



朱德熙　 １９８５　 《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１９９０　 《语法丛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朱德熙　 １９９９　 《朱德熙文集》（第 １－５ 卷），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２０１０　 《语法分析讲稿》，袁毓林整理注释，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卢甲文　 马　 真　 １９６１ ／ １９８０　 《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 ４ 期；收入

朱德熙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 Ｇｉｌｌｅｓ　 １９７５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６( ３) : ３５３－３７５.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Ｏｔｔｏ　 １９３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Ｊｏｏｓ, Ｍａｒｔｉｎ ( ｅｄ.) 　 １９５７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２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Ｑｕｉｎｅ,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Ｖａｎ Ｏｒｍａｎ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７　 Ｆｒｏｍ ａ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中译本《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宋文淦、张家龙、陈启伟译，上海译文

出版社。

袁毓林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ｙｕａｎｙｌ＠ 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本文责编　 王冬梅）

第五届语调类型学研讨会在开封召开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１７ 至 １８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重点实验室

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五届“语调类型学研讨会”在河南开封举办。 来自各个产学研机构的二十余

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围绕语调类型学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路径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开幕式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段亚广教授主持，河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刘百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语音研究室主任熊子瑜分别致辞。
会议设有两场主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爱军研究员作了题为“语调类型学研究：阶段进

展与规划”的主旨报告，系统总结过去一年的研究进展与成果，并提出了下一阶段在数据处理、统计建模、成
果发表等方面的共性任务与具体要求。 报告强调，应加强跨方言、跨语言的对比研究，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语调类型学研究范式。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的祖漪清研究员作了题为“基于汉语语法共性的闽方言动

宾结构连读变调规律分析”的报告，从实际语音数据出发，提出“基本语言单元”的分析视角，重新定义了连调

域与语法结构的对应关系，为方言韵律结构建模和语音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本次研讨会共组织了“声调语调数据分析方法新探”“方言声调研究”“方言连读变调研究”“话语韵律研

究”“二语学习者的汉语语音研究”等 ５ 个报告专场，以及 １ 个技术工作坊，包括 ６ 个特邀报告、１４ 个研究报告

和 １ 个技术报告。 与会学者围绕以上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展示了在现象描写、理论探索、数据分析、方法应用

等方面的多元进展。
“语调类型学研讨会”自 ２０２１ 年发起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 会议坚持“专题深入、小型密集、讨论充分”

的风格，致力于推动跨方言、跨语言语调研究的体系化建设。 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促进语调研究方

法与理论的融合创新，为构建中国语言类型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基础。
（曹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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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ｓｓｅｒｔｓ ｔｈａ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８３６· 中　 国　 语　 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ü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ｒｉｔ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ｙｌｅ

ＷＵ Ｆｕｘｉａｎｇ, Ｖｅｒｂ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ｖｅｒｂ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ｐｅｃｔ 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ｏｌ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ｖｅｒｂ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ｏｒ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ａ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ｖｅｒｂａｌ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ｉ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ｔｓ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ｘｐｏｎ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ａｆ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ｂ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ｂａｌ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ｖｅｒｂａｌ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ｅｒｂ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ｂａｌ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ＣＡＩ Ｈｕａｘ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ｄａ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 ｓｉｎ５５ ] (先) ,
[ ｔｓｉ３３ ] (至) ａｎｄ [ ｓｉｎ５３ ｔｓｉ２２ ] (先至) ｉｎ Ｙｕ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ｆｉｎａｌ [ ｓｉｎ５５ ] ( 先)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 [ ｓｉｎ５５ ] ｉｎ Ｙｕ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 ｓｉｎ５５ ] , [ ｔｓｉ３３ ] ( 至) ａｎｄ [ ｓｉｎ５３ ｔｓｉ２２ ] ( 先至)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 ｓｉｎ５５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ｍｏｄａｌ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
[ ｓｉｎ５５ ]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ｔｓɛŋ３３ ] ( 正) ＞ [ ｔｓｉ３３ ] ＞ [ ｓｉｎ５３ ｔｓｉ２２ ] ＞ [ ｓｉｎ５５ ]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 ｓｉｎ５５ ] ａｎｄ [ ｔｓｉ３３ ]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ｆｏｒｍ [ ｓｉｎ５３ ｔｓｉ２２ ] ｉ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 ｓｉｎ５５ ] ｓｉｎｃｅ ｍｉｄ⁃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Ｙｕ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 [ ｓｉｎ５５ ] ( 先) ; ａｄｖｅｒｂ; 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ＥＮＧ Ｌｉｎｊｉａ,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ｕａｎ (元) ａｎｄ ｙｕｅ (月) ｒｈｙ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ｊｉｎｇ (精) ／ ｚｈｕａｎｇ (庄)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ｕａｎ ( 元) ａｎｄ ｙｕｅ ( 月) ｒｈｙｍ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ｈａ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ａｎ ／ ∗ ⁃ｅｎ ａｎｄ ∗ ⁃ａｔ( ｓ) ／
∗ ⁃ｅｔ( ｓ) ａ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ｉｓ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ｙｍｅ ｉｎ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ａｎ ( 山) , ｃｈａｎ ( 铲) , ｃｈａｎ ( 产) , ｚｈａｎ ( 盏) , ｊｉａｎ ( 贱) ａｎｄ ｘｉａｎ ( 线) ａｓ ∗ ⁃ａｎ ｉ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ｈｙｍｅ ｏｆ ｓｈａ ( 杀) , ｙｅ ( 抴) ａｎｄ ｘｉｅ ( 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ｓ ∗ ⁃ａｔ( ｓ) ．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ｈｙｍ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ｒｈｙｍｅ; ｙｕａｎ ( 元) ｒｈｙｍｅｓ; ｙｕｅ ( 月) ｒｈｙｍｅｓ

ＨＵ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Ｅ Ｙａ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ｒ ｓｕｆｆｉｘ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ｒ ｓｕｆｆｉｘ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Ｌｉｎｇｕ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ｒ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ｉｓ ａ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ａ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ｉｔｓ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ｐｌｏ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ｒ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Ａ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 ｔｏｎｇｕｅ ｔｉｐ ｇｅｓ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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